
同意事項部落會議流程圖及委託投票程序 

 

 

 

 

 

 

 

 

 

 

 

 

 

 

 

  

 

 

 

 

 

 

 

 

 

 

 

 

 

 

 

 

 

 

 

 

 

 

 

 

 

申請人檢具同意事項文件， 

向同意事項所在地之公所提出申請 

 

公所認定關係部落 

書面通知主席召集 

 

爭議事項審議小組 

1.確認行為態樣 

2.確認原住民族土地

範圍爭議 

3.確認案件關係部落 

4.確認限制利用行為 

公告 30日 

不能認定 

不服認定結果 

30 日內召開部落會

議議決，申請變更 

部落會議主席召集部落會議 

召集前 15日書面通知 

逾 2 個月 

未召集 
代行召集（§15） 

申請人以適當方式說

明同意事項，相關意

見前 20日送公所備查 

委託投票程序（詳見說明） 

委託 1人為限，亦僅限受託於 1人 

受託人以設籍於部落之成年居民為限 

召開部落會議 

主席確認出席戶數 

（親自出席+委託出席） 

未過半數 

出席 
流會 

確認成會，進入議程 

過半數出席 

出席過半數

贊成，為通過 

出席未過半數

贊成，不通過 

取得原住民族同意 未取得原住民族同意 

會議紀錄正反俱呈，15日內送家戶、申請人、公所，公告 30日 

程序結束 



同意事項部落會議流程圖及委託投票程序 

 

 

 

 

 

 

 

 

 

 

 

 

 

 

 

 

 

 

 

 

 

 

 

※說明： 

一、無法親自出席之原住民家戶「戶長」，稱為委託人；受委託人委託之人，稱

為受託人。 

二、受託人須為設籍於部落區域範圍內之成年居民。（即不限於具有原住民身分

者） 

三、委託人以委託 1名受託人為限；1名受託人亦限受託於 1名委託人，超限委

託者不計入出席戶數。 

四、發生「複代理」時（例如 1名委託人委託 2名以上受託人），以持有「委託

書」及「該次部落會議開會通知單正本」者，認定為受託人。 

五、原住民家戶委託書分為上、下兩聯，上聯為委託出席證明，下聯為委託投票

票樣。上聯於簽到時繳交，以便確認出席戶數，下聯投入票匭，俟開票時一

併統計。 

六、為方便核對正確票數、辨別選票真偽，部落會議（或鄉、鎮、市、區公所）

須於委託書上、下聯間加蓋騎縫章，以確保公正性。 

主席前 15日發開會通知單（含委託書） 

原住民家戶代表收受通知單、委託書 

召開會議 1：各家戶代表簽到、委託書上下聯間加蓋騎縫章，繳交上聯 

召開會議 2：主持人確認出席戶數，過半數成會／未過半數流會 

召開會議 3：進行會議議程 

召開會議 4：進行表決 

投票不記名，投入下聯 舉手不記名 

開票 

唱票 

計票：受託人代行表示 

主席確認表決結果：過半數贊成，為通過／未過半數贊成，不通過 

會議紀錄正、反俱呈，15日內送原住民家戶、申請人、公所，公告 30日 


